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永安林业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红 黄荣

电话

0598-3600083 0598-3614875

传真

0598-3633415 0598-3633415

电子信箱

stock@yonglin.com stock@yongli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91,668,424.45 200,662,797.54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596,778.68 -8,455,197.63 13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8,364,072.09 -29,496,880.33 71.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33,337.49 -6,588,693.58 79.7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30 -0.030 14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30 -0.030 14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1.31% 2.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349,427,635.70 1,370,847,630.88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20,388,934.77 323,268,843.59 -0.89%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87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永安

林业

(

集团

)

总公司

国有法人

32.00% 64,884,600 32,440,000

质押

永安市财政

局

国家

7.43% 15,055,072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

司

－

中融

－

日

进斗金

1

号

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8% 5,849,516

许伟明 境内自然人

1.97% 4,000,075

苏永利 境内自然人

0.99% 2,000,000

永安市林业

建设投资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5% 1,729,700

三明市林业

总公司

国有法人

0.84% 1,710,800

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1,680,000

李大生 境内自然人

0.80% 1,618,003

黄江畔 境内自然人

0.77% 1,554,3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总公司

、

永安市财政局及三明市林业总公司所持股份

均为国家所有

。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总公司

、

永安市财政局及永安市林业

建设投资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属

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许伟明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0075

股

；

苏永利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

股

。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福建省林业限伐政策继续执行，在全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大环境下，木材市场表现

较为低迷，木材产销量仍在低位徘徊。 人造板市场需求受国内家具行业持续低迷影响,中纤板市场需求不

振。公司始终贯彻以“森林资源为基础、人造板加工为龙头”的发展战略和“品牌化经营、规范化管理、市场

化运作”的经营理念，通过推进内部改革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断降低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通过合

理调度木材生产，提高木材产销量。 通过走优质环保的高端纤维板产品之路，人造板以模压门板、移动门

板、乒乓球桌板等其他异型板等新产品为依托，不断拓展市场，增加经济效益。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9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59.68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5-11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8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 年 8 月 16 日～8 月 1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5年 8月 17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6 日下午 3:00 至 2015

年 8月 17日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号二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监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 2015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3、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详见 2015 年 8 月 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人

身份证进行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5年 8月 17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00—2︰20。

（三）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号二楼会议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

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671

阳光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投票代码 360671；

（3）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4）输入委托股数，表决意见；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1）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一，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1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1.00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4）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

资料，设置 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

元

4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 5分钟后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

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

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0755-83239016。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5年 8月 16日下午 3:00

至 2015年 8月 17日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4、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6: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信建、徐慜婧

联系电话：0591-88089227，021-20800301

传真：0591-88089227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号

邮政编码：350002

（二）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

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华控股

60065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翟锋 朱旭岚

电话

（

021

）

63372010,63372011

（

021

）

63372010,63372011

传真

（

021

）

63372000

（

021

）

63372000

电子信箱

stock@shkg.com.cn stock@shkg.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7,671,286,877.47 8,035,648,829.13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4,218,181.86 1,873,963,943.81 0.01

本报告期

（

1-6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91,764.71 -103,157,985.80 111.24

营业收入

2,990,121,510.61 2,871,234,509.20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844,702.31 -80,908,852.36 16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301,285.32 -98,172,775.65 -7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926 -4.070

增加

171.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14 -0.0463 167.8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14 -0.0463 167.8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45,0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 197,280,000

无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其他

4.54 79,204,052

未知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27,015,266

无

杨健 其他

0.45 7,837,294

未知

杨晔 其他

0.26 4,580,060

未知

陈卫东 其他

0.22 3,774,900

未知

黄凯凯 其他

0.21 3,741,420

未知

卢慧黎 其他

0.21 3,600,000

未知

潘彩花 其他

0.20 3,502,09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中

证百度百发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8 3,156,54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至报告期末

，

前十名股东中

，

第

1

、

3

位股东为一致行

动人

，

两者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

第

2

位

、

第

4

位至第

10

位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存

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

其他说明

截止

7

月末

，

公司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累计增持

公 司 股 票

2007

万 股

，

增 持 后 持 有 公 司 股 票 合 计

4708.5266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2.70%

。

华晨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辽宁正国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4436.5266

万股

，

占总

股本的

13.99%

。

截止

7

月末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票

664.64

万股

，

为公司前五大股东

。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国内经济增长率创下近六年新低，

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上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7.0%，经济运行整体尚在合理区间。

在压力重重的经营环境下，公司上半年内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业绩同比增长 168%。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推进和落实“紧紧围绕汽车制造业，发展汽车服务业，以汽车消费产业为公司核心

主业，以环保新能源产业和产业地产投资为补充，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以互联互动高新技术为融合，以金

融资本为支撑，着力打造线上全开放汽车云平台，构建基于 O2O 模式的一站式现代汽车综合服务生态圈，

实现线上线下的交互融合与完整闭环，成为国内领先的集汽车文化产业园、汽车租赁、汽车销售、专用车制

造、汽车物流、汽车配件与维修、汽车金融、废旧汽车再循环利用、生态房车基地等于一体的汽车消费综合服

务提供商” 的战略发展规划。 通过与中国惠普和华晨集团在汽车后服务O2O平台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与

陆家嘴信托等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与新三板企业易城股份在汽车城项目策划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与大连

生态工业合作开发废旧车拆解、与东投能源合作开发屋顶分布式光伏等等举措，逐步实现公司战略转型目

标，取得了切实有效的成果。同时，公司成功发行 3亿元短期融资券、非公开发行获中国证监会受理，为公司

后续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月，针对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公司实际控制人华晨集团先后通过

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2007万股，公司董事、总裁汤琪先生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票 20 万股，充分体现了

华晨集团及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现有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

公司各项具体业务进展如下：

1) 汽车云平台方面，公司与世界知名 IT企业中国惠普、华晨集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意向协议，拟通过

未来成立合资公司的模式，在汽车后服务 O2O�平台、车联网和电商 / 经销商平台、汽车云基地等、华晨集

团 IT�信息化等几个重要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本次合作是多元跨界的联合，产业链资源的整合，用户 /技术

/产品 /服务的融合，是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目前，公司正与合作各方积极推进意向协议的实施。

2) 汽车金融方面，公司通过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专业发展汽车租赁、汽车销售等汽车消费领域的融资

租赁业务，通过引进海外融资，优化实体产业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金流动性，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3) 废旧汽车再循环利用方面， 公司与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大连晨达废旧汽

车再利用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废旧汽车（含进口）整车拆解及零部件再制造项目。随着我国汽车报废逐渐进

入高峰期，报废汽车拆解行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公司设立废旧汽车再利用公司将顺应汽车后市场回收产

业的发展趋势，提前布局汽车循环产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做大做强循环经济产业规模。

4) 汽车文化产业园方面，渭南汽车文化产业园项目与 6 家新增品牌 4S 店签订入驻意向协议，目前已

累计与 18家汽车品牌签署入驻意向，园区综合展厅的建设亦在有序推进中。 同时，公司与河南安智勇集团

共同对开封汽车文化产业园项目进行增资，为项目建设的推进和互惠合作打下基础。

5) 专用车制造方面，为集中效率扶持公司专用车业务，上半年公司向华晨集团转让了尚未出资的大连

投资 35%出资份额。 报告期内，申华专用车完成二个救护车公告的申报、三个新款救护车及三款商务车的开

发，其中一款商务车参加了 2015年上海国际车展。 昆山专用车上半年度在产品升级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

对新产品房车的认识和定位逐渐清晰化。

6) 汽车租赁方面，公司继续扩张门店和租车数量，截止 6 月末，华晨租赁汽车保有量达到 6720 辆，短

租门店数达到 27 家，期间通过战略咨询理清发展定位和目标，并与多家电商平台、专车公司开展业务洽谈

发掘合作可能，同时着重加快了汽车租赁业务的信息化进程和市场营销，上半年完成华晨租车新版网站、移

动端网站、微信网站的上线，开通微信预订功能。

7) 汽车物流方面，华晨申华物流自今年起正式承接华晨集团汽车物流业务，沈阳中华、金杯备件总库、

上海备件分库等均已搬迁至标准化立体仓库中，整车、备件运输仓储业务运作平稳，随着各方面优化措施的

加紧实施，物流仓储的改善变化也在逐步显现。

8) 整车销售方面，公司通过开展整车资源运作、加强过程控制和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等措施推动整车

销售，但受汽车市场增速放缓、竞争加剧的影响，华晨品牌汽车整体销量及盈利能力仍有所下降。

9) 新能源方面，公司严抓日常管理，多管齐下提高生产水平，实现了各风电场的平稳运行，基本完成经

营指标计划。公司下属风场绿电补贴回款情况持续改善，各风场分红 3800万元，历年来累计分红 1.67亿元，

其中公司根据持股比例分得 0.84亿元。 同时，公司积极布局分布式光伏发电，公司与东投能源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以所拥有的汽车工业园屋顶、汽车城屋顶、物流基地屋顶等屋顶资源，与东投能源就共同开发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进行战略合作。

10)房产方面，随着降息、降准等宽松货币政策带动市场回暖，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加强营销手段，西安

房产预售状况得到逐渐改善，湖南、成都等项目的建设在顺利推进中。 此外，公司还与易城股份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拟就汽车城项目策划、申华金融大厦改造及运营、旅游地产项目运营、第三方支付、资本运

作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以此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坚定不移的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全面推动公司各项业务发展，以市场为导向，

以改革、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引领未来、品质铸就品牌、品牌提升价值、资金打通血脉、文化凝聚力量、改

革促进发展”六大举措，公司战略发展更加清晰明确，公司经营业绩有效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29.9亿元，同比增加 4.14%；利润总额 6072.58万元，同比增加 198.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484.47万元，同比增加 167.79%，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通过转让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投资收益，同时公司

收到陕西省渭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给予公司的投资奖励，上年同期无此类收益。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根据公司原坏账准备计提政策，除单项计提的应收款项外，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故公司对关联

公司的项目借款，视同一般应收款项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由于项目借款回笼与建设周期相关，随着关联公

司项目实施完成，款项将逐步得以回笼，鉴于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较小，关联公司的

股东项目借款的信用风险与一般应收款项不同。 为了谨慎地提供更客观、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公司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其他相关规定，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

新增对关联公司股东项目借款组合，对该组合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但已有明显迹象表明收回困难的应收

款项，根据其不能回收的可能性提取坏账准备。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3月 23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全体董事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上述议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起始日为 2015年 4月 1日。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 9,900.29元；净资产增加 9,900.29元。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 2015上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9�户，本公司上半年度合并范围与 2014 年度相比增

加 2户，主要为通过设立方式增加两家子公司，分别为申华（开封）汽车博展中心有限公司、申华（开封）置

业有限公司。 详见半年报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653�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5-44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11名，亲自出席董事 11名，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2015年半年度报告》和《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对开封置业进行增资的议案；

该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15日发布的临 2015-45号《关于对开封置业进行增资的公告》）

三、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 4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4 亿元整，并以我公司持有的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700万股股权作质押担保，期限 3年。

四、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 2.2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2亿元整，并以我公司持有的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61.01万股股权作质押担保，期限 3年。

备查文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653�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5—45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开封置业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增资标的名称：申华（开封）置业有限公司

2、增资金额：申华房产增资 1600万元，河南安智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2400万元。

一、交易概述

1、申华（开封）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开封置业” ）是公司为开发开封汽博园配套住宅地产项目而设立

的企业。 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申

华房产” ）出资 400万元，持股 40%，河南安智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安智勇集团” ）出资 600万元，持

股 60%。

根据该项目发展需要， 现申华房产拟并同安智勇集团共同对开封置业进行增资， 其中申华房产增资

1600万元，安智勇集团增资 2400万元。 增资完成后，开封置业注册资本将由 1000万元增加至 5000万元，其

中申华房产累计出资 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40%，安智勇集团累计出资 3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60%。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年 8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亲自出

席董事 11名，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增资

协议》并具体实施。

3、本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无需经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增资方一：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浦东新区杨园南路 11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亿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其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室内装潢，水电安装，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以上两项均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国内贸易。

财务情况：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申华房产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0,603.93万元，净资产为 19,

099.59万元，净利润为 -641.63万元。

增资方二：河南安智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1394号 2幢 13层 1316号

法定代表人：尤志安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人力资源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旅游信息咨询，餐饮管理，

保洁服务；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申华（开封）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开封市顺河区新宋路 75号

法定代表人：汤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

股权情况：申华房产持股 40%，安智勇持股 60%。

财务情况：尚未开始运营。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方式：开封置业现有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申华房产出资 400 万元，持股 40%，安智勇集团

出资 600万元，持股 60%。申华房产与安智勇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开封置业进行增资，其中申华房产增资 1600

万元，安智勇集团增资 2400万元。 本轮增资完成后，开封置业注册资本将增加到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申

华房产累计出资 2000万元，持股 40%，安智勇集团累计出资 3000万元，持股 60%。

2、生效条件：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各方内部审批机构批准通过后生效。

3、违约责任：协议生效后，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若本协议的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

偿因其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五、增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安智勇集团是一家集产业投资、汽车贸易、地产开发、矿业开发与销售、通用航空、农业开发与销售等业

务为一体的现代民营企业集团。本次公司与安智勇集团共同增资、合作开发开封置业项目，可充分发挥安智

勇集团的地区、专业优势，有效推动项目建设，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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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下属控股及合营、联营企业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 365,576.69 万元， 此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4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详见公司临 2015—28号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批准了本次担保，担保事项在上述综合额度内，具体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明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拟向中信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3000 万

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联营企业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拟向浦发银行静安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一

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3）公司联营企业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宝利丰” ）拟向中信银行合肥

徽州大道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5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同时赵昕及合肥宝利丰另两方股东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和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

保提供反担保。

（4）公司联营企业合肥宝利丰拟向交通银行合肥南七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3500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合肥宝利丰另两方股东上海申华晨宝汽车

有限公司和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5）公司联营企业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宝利丰” ）拟向中国银行南京新港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2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南

京宝利丰另两方股东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和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

保。

（6）公司联营企业蚌埠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蚌埠宝利丰” ）拟向蚌埠中信工农路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4000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

昕、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及蚌埠宝利丰另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

保。

（7）公司联营企业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华宝” ）拟向招商银行沈阳北陵

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3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

时潘强、潘晓华及沈阳华宝另一股东沈阳鹏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8）公司联营企业沈阳华宝拟向广发银行沈阳南湖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6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

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潘强、潘晓华及沈阳华宝另一股东沈阳鹏特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9）公司合营子公司云南风帆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帆明友” ）拟向富滇银行昆

明北市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5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同时风帆明友的另一方股东云南风帆实业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0） 公司合营子公司风帆明友拟向平安银行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 万元， 期限一

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风帆明友的另一方股东云南风帆实业有限公司

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1）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专汽” ）拟向中国工商银行昆山

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4000万元，期限两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昆山专汽另一方股东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2）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专汽拟向光大银行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3）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专汽拟向宁波银行昆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2000 万元，期限一年。 经

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昆山专汽另一方股东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同意为

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4）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华专用车” ）拟向温州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人民币 1000 万元，期限一年。 公司原为申华专用车温州银行授信担保 4000 万元，本次追加担保 1000

万元，总计担保 5000万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申华专用车另一方股东

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5）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华专用车拟向交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2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

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申华专用车另一方股东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上

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16）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华专用车拟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4000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

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申华专用车另一方股东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上

述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四川明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成都市高新区机场路与三环路交汇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尚涛

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保险兼业代理。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

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中华、金杯品牌汽车销售；汽车租赁；商品批发与零售；仓

储业。

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友泓福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5 年 6 月末，四川明友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8,670.6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

430.27万元，营业收入为 10,643.88元，净利润为 -364.53万元。

（2）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浦东新区张江路 625号 40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8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中华品牌汽车、金杯品牌汽车、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装潢用品、日用

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实业投资，经济信息服务，信息加工。

股权结构：本公司联营企业上海葆和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5 年 6 月末，申华晨宝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1,825.13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

240.38万元，营业收入为 1,813.24元，净利润为 -362.10万元。

（3）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合肥市庐阳区蒙城北路 2100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机动车辆维修（凭许可证经营）；汽车贸易

咨询，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服务、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联营企业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宝利丰 55%股权，安徽泓合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其 45%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5年 6月末，合肥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3,549.50万元，负债总额为 37,

876.23万元，营业收入为 48,109.53万元，净利润为 493.96万元。

（4）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胜社区马家园 10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所列项目经

营）。 华晨宝马、进口 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用品销售；汽车信息咨询。

股权结构：本公司联营企业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

49%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5年 6月末，南京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2,640.18万元，负债总额为 20,

403.19万元，营业收入为 30,377.40万元，净利润为 -128.53万元。

（5）蚌埠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蚌埠市迎宾大道西、中环线南 2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宝东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华晨宝马、进口 BMW（宝马）品牌汽车销售；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维

修）；一般经营项目：汽车装潢用品、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

股权结构：本公司联营企业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5年 6月末，蚌埠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0,388.90万元，负债总额为 11,

407.03万元，营业收入为 12,996.21万元，净利润为 -324.65万元。

（6）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沈阳市浑南新区涌泉路 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汽车（华晨宝马、进口 BMW（宝马）、MINI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维修服务、汽车置换（不

含报废车辆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汽车销售中介服务、二手车经营（不含报废车辆及国家

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及汽车装饰美容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为沈阳地区唯一的宝马授权经销商。

股权结构： 本公司联营企业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和沈阳鹏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0%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5 年 6 月末，沈阳华宝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5,402.8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

971.26万元，营业收入为 20,829.69万元，净利润为 50.83万元。

（7）云南风帆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昆明市新寺瓦路口（金沙小区斜对面）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尚涛

经营范围：汽车、汽车配件的销售，二类汽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技术咨询。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友泓福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云南风帆实业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0%股

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5 年 6 月末，云南风帆明友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230.64 万元，负债总额为

6,613.69万元，营业收入为 2,198.10万元，净利润为 -312.02万元。

（8）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企业住所：周市镇金茂路 1288号

法人代表：郑钟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自卸车、普通半挂车、罐式车的制造、改装及售

后服务；专用汽车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配件及机械零件加工；汽车金属容器制造、加工；汽车销售；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60%股权， 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0%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5 年 6 月末，昆山专汽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8,967.0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6,

587.99万元，营业收入为 261,343.11万元，净利润为 -906.45万元。

（9）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企业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4999弄 9号底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毅

经营范围：从事专用汽车的改装生产（凭许可资质经营），金杯品牌汽车销售、中华品牌汽车销售。从事

专用汽车、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一类医

疗器械、二类、三类医疗器械（详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机械设备（除特种设备）、汽车零部件的

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申华专用车 67%股权；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其 33%。

财务情况：截至 2015年 6月末，申华专用车合并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1,771.58万元，负债总额为 89,

169.04万元，营业收入为 272,870.13万元，净利润为 170.67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合营联营企业，因业务发展，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上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至 2015年 6月末，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10,112.58万元，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74,914.52 万

元，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135,198.06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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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0� � �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2015-094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8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5-64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8 月 25 日上午开市起

停牌，且每 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以及各方仍在商谈该重大事项，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有序的按计划向前推进，但鉴于目前相关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暂不具备按规定披露并复牌的条件。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

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7 日上

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85� � �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1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5年 5月 20日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551,790,494股为基数，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3元（含税），共计派发 16,553,714.82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结转入下一年度；以

公司总股本 551,790,49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3股，共计转增 165,537,148 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717,327,642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717,327,642股，注册资本为

717,327,642元。 上述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已于 2015年 6月 9日实施完毕。

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宿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21300000005816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5179.0494万元变更为 71732.7642 万元，其他工

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8月 14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002673� � � �编号：2015-08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第一期证券公司短期

公司债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一期证券公司短

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0 亿元，票面利率为 5.3%，兑付日为 2015 年 8 月 14 日（详见 2015 年 5 月

20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15年度第一期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2015年 8月 14日，本公司兑付了该期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025,556,000.00元。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14日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63� �证券简称：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2015-066

半年度

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5-055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说明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发布了《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经事后核实，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支付公司

"）融资事宜提供担保事项中，鉴于支付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承

诺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后才可实施该担保事项。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抱歉。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8月 15日


